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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工作小組  

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第二十五五五五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討討討討  論論論論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日期：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 ) 

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東翼地下大堂 2 號會議室  

 

 

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出席委員    

覃翠芝女士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特殊教育及幼稚園教育)(主席) 

歐陽家強校長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代表 

黎妙儀校長     政府中學校長協會代表 

甘艷梅校長 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代表 

孔偉成校長 津貼小學議會代表 

鄭惠玲校長 官立小學校長協會代表 

伍達仁校長 「全校參與」模式資源學校代表 

沈少芳校長 特殊學校議會代表 

陳佩瑤女士 同心家長會代表 

蔡雪珍女士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代表 

馬陳其美女士 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代表 

伍敏姿女士 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香港)協會代表 

莫鳳儀太平紳士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代表 

郭俊泉先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 

曾蘭斯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學前殘疾兒童服務網絡 

羅陳瑞娟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肢體傷殘人士服務網絡 

譚静儀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視障人士服務網絡 

黃何潔玉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聽障人士服務網絡 

冼權鋒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 

李敏尤醫生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顧問醫生  

林冰進先生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黃廖笑容女士 教育局高級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 3） 

梅建邦先生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特殊教育支援 4）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白惠萍女士  教育局督學(特殊教育支援 4) 1 

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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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邱慧清女士  教育局副秘書長 (3) 

陳輔民先生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殊教育及幼稚園教育）  

劉穎賢博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教育心理服務 /九龍 ) 

譚彩姍女士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 (教育心理服務 /香港 ) 

王妊汶女士  教育局言語及聽覺服務組專責教育主任 (言語治療 )41 

何佩雯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 3)2 

李張靜儀女士  教育局高級督學 (特殊教育支援 4) 

 

嘉賓講者嘉賓講者嘉賓講者嘉賓講者    

 

姚潔玲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 (兒童及青年 ) 

 

缺缺缺缺席者席者席者席者    

 

胡小玲校長  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代表  

李雪英校長  香港中學校長會代表  

黎程正家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討論重點 

1.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1.1  與會者一致通過第二十四次會議記錄。  

2. 續議事項  

2.1 新一屆的工作小組成員更替已順利完成，主席歡迎孔偉成校長

代表津貼小學議會繼續參與工作小組及甘艷梅校長代表香港

資助小學校長會加入。  

2.2 就上次會議摘要第 3.1.1 段，主席報告局方已就轉交中學學生

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予本地大專院校或教育機構的事宜，收集

及整理有關院校專責人員的聯絡資料，並上載至「特殊教育資

訊管理系統」內。學校在取得家長及學生的同意後，應協助聯

絡各院校的相關專責人員商討資料轉交程序。有中學校長對此

安排表示歡迎。  

3. 分享推動融合教育的工作、角色、溝通網絡及提供的支援  

3.1 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兒童及青少年服務總主任姚潔玲女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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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支援就讀於普通學校（小學）兒童的工作如下： 

3.1.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因應近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人數

不斷上升，課後支援需求強大，故此夥拍香港教育學院合

辦「Project +AD」計劃，為就讀相關副學士課程(如應用

社會科學、心理學、輔導學系等 )的學生提供專業訓練，

同時強化地區課後托管及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服

務。  

3.1.2 計劃於 2015 年 2 月開始，由 24 間非政府機構合共提供

150 個實習職位，為有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及讀寫障礙的學童提供單對單服務。實習學生會與學童

進行配對，然後在機構屬下小學或兒童及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參與課後托管服務。計劃結束時共有 141 名來自

五間大專院校的二年級副學士學生完成十六小時訓練及

六十四小時實習課程，每名實習學生均獲頒發證書及津

貼。  

3.1.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亦為該計劃進行社會影響評估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評估框架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與

香港大學共同研發，以了解該計劃對實習學生在個人，

社區及組織層面的影響。結果顯示，在個人層面上，實

習學生的自我認識、解難能力及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都

有所提升，對社會服務加深了認識，亦建立了服務社會

的使命；在社區層面上，計劃讓實習學生擴闊了社會服

務界別中的網絡和獲得相關職業與支援的資訊；在組織

層面上，計劃亦增加了社會服務機構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童提供服務的空間，而實習學生的實習資歷亦獲社會

服務機構所確認，計劃有助他們日後投身社會服務行業。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並為相關機構及學校，以及已完成培

訓的副學士學生設立職位空缺配對平台，協助學生就

業。  

3.1.4 工作小組成員均對「 Project +AD」計劃表示讚賞。主席

表示計劃達至多贏的果效，當中各持分者均能受惠，亦

有助建立共融社會。有家長代表認為計劃可加深實習學

生的自我認知，建議可將計劃擴展至職業訓練局轄下的

大專院校，為更多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

生涯規劃項目，增加他們就業的機會；另有小組成員提

議把計劃發展為長期義工服務，讓實習學生繼續服務社

區，推動共融文化。  



4 

 

3.2  由津貼小學議會代表孔偉成校長分享其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所提供的支援措施如下： 

3.2.1  學校以「全校參與」的模式推行融合教育，並由學生支

援小組負責統籌有關事宜，透過跨組別 (訓輔組、德育及

公民教育組等 )的協作，推行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的措施，

提供預防性、發展性及補救性的支援模式，及與不同持

份者(學生、家長及教職員)保持良好的溝通。  

3.2.2  學校有策略性地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在推行融合教

育的初期，學校運用津貼聘請額外教師及教學助理，特

意安排他們負責小組活動及擔任代課，以及將表現良好

的合約人員轉為常額教師。學校過往使用較多「學習支

援津貼」外購不同的小組訓練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技巧和

社交技巧等，但與此同時，學校亦特意安排教師協助或

監察小組活動，學習其中的理論及掌握實踐技巧，讓有

關知識和技術得以轉移至校內的教師團隊。學校亦著意

優化課堂的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學習，平衡補課和操練。學校積極推廣關愛共融

的文化，透過推行朋輩輔導如「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及

「伴讀大使計劃」等和不同主題的活動如「彩虹天使計

劃」、「樂融天地」及「共融展才藝」等加強共融訊息。  

3.2.3  學校會為家長舉辦不同主題的工作坊及講座，如「伴讀

技巧訓練」工作坊、「提升孩子學習動機」等講座作為

對家長的支援；校方亦經常為全體教師舉辦工作坊及分

享會，以提升他們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能力。  

3.2.4  學校已應教育局的邀請成為「資源學校」，為多所學校

就推行融合教育的推行分享經驗、提供電話諮詢及到校

支援服務等；學校亦於本學年參加「特殊教育需要統籌

主任試驗計劃」，並委任一名專責教師統籌校內有關支

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事宜。  

 

3.3  由政府中學校長協會代表黎妙儀校長分享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經驗如下：  

3.3.1  學校明白及早支援的重要性，於每學年新生註冊日當天

會向學生家長派發一份有關學生特殊教育需要的調查表，

並於中一家長迎新日再次提醒家長將子女的特殊教育需

要資料交予校方，校方亦刻意在中一銜接課程中，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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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表現，對一些未獲家長知會但懷疑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校方會主動接觸家長，了解及跟進支援事宜。 

3.3.2  校方通過行政管理組織的統籌和協調，加強教師團隊支

援學生。例如制定校本支援政策及運作手冊，以統一全

校支援計劃的運作，達至全校參與支援模式，亦讓新到

任的老師更易了解學校現行的支援政策。此外，學校會

安排定期科任會議及家長會議，就學生的學習需要及支

援措施進行商討。  

3.3.3  學校透過監察制度，跟進學生的進展。學生支援小組會

跟進學生的學習及個人成長，填寫及保存相關記錄如個

別學生的年終檢討表、學生行為記錄表等，而為學生提

供的支援措施包括個別輔導、朋輩支援、小組輔導、教

學調適、評估調適及測考加時等，並會定期與家長聯絡，

以訂立目標及支援服務。  

3.3.4  學校所得的學習支援津貼主要用以增聘一名教學助理及

外購服務，包括言語治療、社交技巧小組、中、英文讀

寫小組等。校方在外購支援服務前，會先行與家長及學

生商討有關服務的安排，並於服務完結後作出檢討，以

切合學生的需要。除了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外，學校於有

需要時會結合其他津貼為學生提供所需的支援服務，並

善用非政府機構提供的資源。  

3.3.5  校方明白家校合作在支援學生方面的重要性，負責老師

會與家長定期開會，透過加強溝通以建立彼此的互信，

讓家長成為學校支援其子女的助力；校方亦積極推動共

融校園文化，設立共融大使，協助社交能力較弱的學生

適應校園生活。  

3.4  有家長代表認同校長能正確認識全校參與的支援模式及承擔

推行的責任是重要的，而資源學校的推行經驗可讓其他學校

借鏡，但認為個別學校仍需關注其校本政策可能還未能全面

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獲得公平的機會和對待的問題。有

校長代表認為教育界同工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認識普遍

已加深了，並認同學生的需要，校長需承擔照顧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主要責任，例如在教學信念及支援制度上為老師

提供清晰的指引，加強教師培訓，建立團隊精神；此外，培

養學生良好的互助精神有助減低公平與否的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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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行融合教育的最新進展   

4.1 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4.1.1 主席表示，校本教育心理學家能因應個別學校的校情，

於學生個案、教師培訓、家長教育及學校系統層面提供

深入及全面支援，教育局會繼續擴展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除了在 2016/17 學年將服務覆蓋全港公營普通中、小學

外，  2016 年的《施政報告》亦已宣佈進一步加強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由 2016/17 學年開始在錄取大

量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公營中小學，將教育心理學家

與學校的比例逐步改善至 1:4，進一步優化「校本教育

心理服務」。  

4.2 學前特殊教育需要服務 

4.2.1  有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表示中、小學的融合教育發展

良好，期望可將融合教育的理念推展至幼稚園，尤其是

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的服務。  

4.2.2  主席指出政府決定在 2017/18 學年起實施免費優質幼稚

園教育，將大幅增加資助，預計 7 至 8 成的半日制非牟

利幼稚園學位可以免費，教育局同時亦會循多方面提升

幼稚園教育質素，包括提供額外資源，降低師生比例由

1:15 至 1:11，讓老師更有效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與此

同時，教育局亦將成立由教育心理學家和學校發展主任

組成的隊伍，進行幼稚園教師培訓及發展具成效及實證

為本的教學資源，亦會為幼稚園教師設立培訓目標，提

供有系統的培訓課程，期望透過多管齊下的支援措施為

有需要的學前兒童，不論是確診個案或是懷疑個案，提

供全面的照顧。  

4.2.3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表示

社會福利署透過「獎券基金」撥款，進行一項為期兩年

的「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服務對象包括有特

殊需要的兒童、學校教師及學生家長，為他們提供評估、

訓練及咨詢等服務。現時約有 450 多間幼稚園或幼兒中

心接受服務，約佔全港幼稚園數字的一半。社會福利署

會就該試驗計劃作成效評估，政府亦已預留 4 億 7,000

多萬元作為項目的恆常化支出，期望有關項目能盡快推

展至全港幼稚園，讓更多學前兒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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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與會各代表樂見政府不同部門銳意發展免費優質幼稚園

教育及學前特殊教育需要服務。衞生署代表認為評估的

目的是容讓與家長分析學童的學習需要，盡早給予支援，

學前兒童中以有輕微特殊學習需要或懷疑個案佔多數，

建議可根據現有的中、小學教學資源為藍本，發展專為

幼稚園學生設計的教材套，讓學童得到有效支援，避免

問題惡化。  

4.2.5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代表建議加強預防性工作，

如提升家長照顧子女的能力，讓子女得到恰當照顧。  

4.2.6 有社會服務聯會代表表示部分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在尋找

幼稚園學位時出現困難，建議應參照中、小學的支援模

式，儘快推動幼稚園發展融合教育；亦有家長代表指出

學校不斷要求學生提高學業水平，未能符合要求的學生

往往被視為出現障礙，而加強對特殊教育需要的認識非

只限於有關家長，一般學生家長更為需要，可減少標籤

效應；另有家長代表建議一些學前懷疑個案亦應轉交予

小學跟進；特殊學校議會代表建議普通學校可鼓勵有較

嚴重學習需要的學生轉讀特殊學校，有與會校長反映曾

作有關安排，但最終不獲家長接納。  

4.2.7 主席指幼稚園與普通中、小學的情況不盡相同，隨着政

府當局計劃向幼稚園提供所需的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及

教師培訓，幼稚園將能更有效照顧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局方監管的角色亦會逐步加強，並進一步協助推展融合

教育。學生資料傳遞方面，教育局與衞生署一向設有合

作機制，在家長同意下由教育局將有特殊需要的兒童資

料轉交其獲派的小學，而該些資料不會影響學生入讀該

校的機會，局方將提供更多資助和加強監管，提升幼稚

園入學機制的透明度。主席重申家校合作是十分重要，

學校和家長需彼此建立溝通和信任，以讓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及早得到支援。   

4.2.8 教育局秘書長(3)表示政府現時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所

提供的服務在多方面的努力下正逐步加強，如社會福利

署即將為「到校學前康復服務」提供恆常資源、教育局

為幼稚園成功爭取師生比例下調等，但服務質素仍有改

善的空間，需繼續與各非政府機構、學校及家長攜手合

作，各相關政府部門相互配合，及與大專院校共同努力，

加強家長教育及教師培訓，各司其職，全方位支援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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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需要的兒童。局方亦有意為幼稚園的服務發展需要建

立類似本工作小組的溝通平台，聽取業界的建議，加強

溝通。  

5. 推廣融合教育及共融文化 

5.1  教育局高級督學(特殊教育支援第三組)簡介推廣融合教育的

活動的最新情況如下： 

i. 教育電視製作 

�  第一輯「憑着愛  跨障礙」已於 2015 年 9 月啟播，以

「朋輩支援」為主題，介紹學校為一名患有注意力不

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提供一個關愛包容的環境，同

時朋輩的支援亦幫助他克服障礙，愉快地投入校園生

活，；  

�  第二輯宣揚「家校合作」以促進推行融合教育的訊息，

現正進行籌劃工作，預期於 2016 年 4 月拍攝，並於

2016/17 學期初播放。  

ii. 與家長組織協辦小型展覧暨參觀  

�  分享家長組織互助資訊及活動，並透過導賞參觀，向

家長介紹教育局中央資源中心及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各類型的資源及資訊；  

�  展期為 2015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31 日。  

iii. 融情第 27 至 34 期的分享  

•   為推廣融合教育的理念和實踐經驗，教育局定期出版

網上通訊《融情》。每期《融情》有不同的主題，從

多元角度闡述政府推行融合教育的理念和措施、業界

採用的良好支援策略及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

特性等。  

iv. 家長單張 (2015) 

• 新一輯的家長單張簡述各特殊教育需要類別的特徵，

及家長在照顧子女方面的角色、在學習上為學童提供

的支援措施及策略和常用網址及查詢電話。此外，另

有兩份單張分別介紹「在普通學校就讀而有特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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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學生提的支援服務」及「消除殘疾歧視 家校

合作與調解機制」。  

�  有關單張可於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處索取或教育局

網站下載。  

6. 是次會議於下午一時結束。 

7.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通知。 


